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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549.htm （１９９１年７月１

１日） 近几年来，我国个体采煤有了一定的发展，全国每年

个体采煤四千多万吨，对缓和煤炭供求紧张局面以及解决部

分农村劳动就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个体采煤也出现了

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多数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乱采滥

挖现象比较普遍；回采率很低，破坏和浪费国家煤炭资源比

较严重；有的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条件，事故

频繁，伤亡严重；有的偷税漏税，损害国家利益。目前，个

体采煤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营利为目的、雇工七人以下

的个体工商户采煤；二是以营利为目的、雇工八人以上的私

营煤矿企业采煤；三是为个人生活自用的少量采煤。为了保

护国家煤炭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煤炭工业健康发

展，国务院决定对个体采煤进行清理整顿。现将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一、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清理整顿个体采煤 （

一）清理整顿个体采煤，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矿山安全条例》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

委会制定的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条例（办法）、规

定以及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 （二）个体

采煤必须具备规定的办矿条件，符合有关工矿企业劳动保护

规定，依法登记并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取得合法采矿权后才

能办矿采煤。 （三）个体采煤必须进行税务登记，按国家有

关说法规定纳税。 （四）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掌握私营煤

矿和个体工商户采煤的办矿条件。要明确由煤炭部门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法规所规定的部门

负责审查办矿条件并签署意见后，由法定的登记管理机关颁

发采矿许可证，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私营煤矿或个体

工商户采煤营业执照。凡不符合办矿条件的，不得发给证、

照。二、严格个体采煤的办矿条件 开办私营煤矿和个体工商

户采煤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资源可靠，有经法定部门

划定明确的井田范围和矿界； （二）有经过县级以上（含县

级）煤炭部门或政府指定的部门批准的采煤设计图纸和说明

书； （三）有与建设规模相适应的人、财、物和技术水平； 

（四）建立了必需的安全管理机构和制度，每个矿井必须有

两个能使人通行到地面的安全出口； （五）矿井必须实行机

械通风，并有合理可靠的独立通风系统； （六）制定了地面

和井下防火制度和措施，井下人员使用合格的矿灯照明； （

七）井下放炮必须使用放炮器和煤矿安全炸药、电雷管； （

八）有可靠电源，井下必须按《乡镇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选

用电器设备和电缆； （九）每一矿井必须配备专职瓦斯检查

员和瓦斯检查仪器，建立瓦斯检查和管理制度； （十）矿井

必须有防治水害的安全措施，配备必要的探放水设备； （十

一）必须有符合《乡镇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提升设备、钢

丝绳、信号和断绳保险及制动装置。 （十二）办矿负责人要

具备煤矿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等基本知识和相应的办矿资格

。矿井的技术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培训，考核合格并持证上岗。新工人必须进行强制培训

； （十三）为个人生活自用采煤，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生

产等条件，具体条件由各地人民政府制定。三、对现有的个

体采煤进行严格审查、分类处理 （一）凡违反《矿产资源法



》和工商管理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一律

停止开采。对拒不停采，造成资源破坏的，按照《矿产资源

法》的规定，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已停采的矿点要恢复

开采，必须提出申请，经有关部门审查，符合办矿条件，核

发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后，才能恢复开采。 （二）对已经

取得采矿许可证，但不具备办矿条件和劳动保护条件的，限

期在一年内达到办矿条件，逾期达不到者，由发证、发照机

关吊销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对违反《矿产资源法》及其

他有关规定，超层越界开采，特别是进入统配和地方国营煤

矿范围内开采的，要责令撤出，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

三）对已经取得采矿许可证，并具备办矿条件的，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要依法发给营业执照。 （四）私营煤矿企业、个体

工商户采煤以及个人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煤炭资源，都要依

法缴纳资源税、产品税、所得税等。对偷税、漏税、抗税者

，依法处理。四、清理整顿个体采煤的做法和要求 （一）清

理整顿个体采煤，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比较大 ，各级

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认真抓紧、

抓好清理整顿工作。要按照《通知》的要求，制定具体的清

理整顿办法，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清理整顿工作。 （二）

清理整顿个体采煤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负责领导，能源部，地质矿产部、国家工商局、劳动部、农

业部、国家税务局等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并负责监督、检查

和业务指导。具体工作可由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并组织

煤炭、地矿、工商、劳动、税务、公安和乡镇企业管理等有

关部门，共同搞好清理整顿工作。 （三）各级人民政府和各

有关部门要秉公执法。对违反规定放宽办矿条件和随意颁发



（吊销）证、照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及时予以纠正，对营私

舞弊、违法乱纪者要严肃处理 。 （四）在清理整顿期间，各

地要按照规定，从严审批新的个体采煤。 （五）这次清理整

顿工作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清理整顿，使个体采煤走上依法

办矿的轨道，制止各种违法违章开采；个体采煤基本达到各

种办矿条件，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煤炭资源得到合理利

用，资源回收率明显提高。 有关清理整顿工作情况，请及时

向能源部等有关部门通报。工作结束后，由能源部将情况汇

总后报国务院。 此外，乡镇集体煤矿也存在不少问题，也需

要清理整顿，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